
2026/06/24 09理论前沿
责任编辑：赵芳 制版编辑：包聪颖

法治新闻有着区别于普通社会新闻的特
殊性，既要严格恪守新闻真实性基本原则，又要
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妥善把握舆论监督与司法
独立之间的边界，平衡社会公众知情权和公民
个人隐私权。多年来，笔者长期深入政法一线，
从事新闻选题策划、典型案件采访以及普法内
容创作等工作。实践表明，不断补齐自身专业
短板，持续完善综合业务能力，是法治新闻记者
顺应媒体变革、做好新时代政法宣传工作的必
然选择。

结合在鄂尔多斯地区长期采访经历，笔者
梳理当前法治新闻采编存在的短板弱项，从法
律专业知识积累、新闻业务水平提升、舆情风险
把控、新媒体内容创新四个层面，探讨一线记者
综合能力的提升途径。

一、全媒体环境下法治新闻记者面临的
现实难题

（一）法律知识储备有限，新闻严谨性难以
保障

法治新闻涵盖平安建设与法治建设众多
领域。不少新闻从业者把写作能力放在首位，
忽视了法律知识的系统学习，容易出现法条引
用错误、案件定性失实、办案流程解读偏差、责
任主体界定混乱等问题。部分涉法新闻报道仅
凭一方当事人口述成文，忽视了主动对接办案
单位与法律专业人士核实事实准确性这一重要
采访流程，易出现事实失真问题，这不仅会削弱
新闻作品公信力，还易诱发涉法网络舆情。

（二）舆情防范意识薄弱，极易触碰法律或
纪律红线

司法审判、行政执法、群众权益维护等事
件引发的舆情，极易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在
全媒体信息高速传播环境下，部分记者缺少法

治思维、底线思维，容易出现对尚未审结的司法
案件提前做出主观评判，随意公开当事人肖像、
家庭住址个人隐私等信息，易造成舆论影响司
法的局面。这既违背了新闻中立原则，又损害
了司法公信力，也给所在媒体带来极大的舆论
隐患。

（三）采编思维模式僵化，新媒体转型进展
滞后

传统法治新闻大多以工作简报、案情通报
为主，文本充斥法律条文、枯燥生硬，导致阅读
吸引力不足。当下受众更加青睐短视频、案例
图解、短文案普法等轻量化内容。多数传统媒
体记者擅长深度文字写作，却缺乏视音媒体脚
本策划、镜头语言设计、网络文案打磨的能力，
导致优质的基层政法新闻素材难以在社交平台
大范围传播，普法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二、法治新闻记者应当具备的综合职业
素养

（一）站稳政治立场，牢牢把控舆论宣传
导向

法治媒体是党领导下的政法宣传阵地，政
治属性居于首位。新闻选题与稿件创作必须紧
紧围绕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大局，深入采访报道
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矛盾多元化解等政法工作
成效，要坚决杜绝片面炒作个案、刻意抹黑政法
队伍整体形象的现象出现。

（二）夯实业务功底，兼顾新闻准则与法律
严谨性

一方面严格恪守新闻职业规范，对重大涉
法新闻必须同步对接办案机关、纠纷双方及相
关人员，保证新闻事实准确可靠。另一方面应
持续补齐法律短板，熟练掌握民法典、治安管理
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知识，熟悉案件办理流

程与司法保密制度，具备基础案件分析能力，从
源头规避稿件中的法律常识错误。

（三）筑牢风险防线，严守法治新闻传播
边界

记者要准确把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机
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对于未办结
案件，不随意预判审判结果，不随意评价办案工
作人员；对未成年人、家暴受害人、案件证人做
好信息模糊化处理，严格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始终保持客观立场，完整呈现各方诉求，切实维
护司法权威。

（四）立足民生叙事，在法理条文中融入人
文关怀

法治新闻应聚焦基层一线，关注婚姻家
事、劳资争议、涉农维权等群众身边的现实问
题。同时，记者不能局限于案件本身，要深挖矛
盾背后的根源。通过讲述调解故事、司法救助
典型案例等，把普法教育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场景，同步实现普法教育、矛盾化解、价值引
领多重效果。

三、法治新闻记者专业能力提升的路径
（一）建立常态化学习制度，持续补齐法律

知识短板
常态化开展法律学习，重点钻研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并在日常采访中建立
良性互动机制，主动对接法官、一线执法人员核
对专业性表述，及时总结采编疏漏。持续学习
法律法规相关知识，主动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稳步提升新闻报道专业水平。

（二）完善采编审核制度，构建全流程舆情
防控体系

搭建多方取证、分级审稿、舆情研判的
标准化工作流程。涉法采访必须兼顾双方当

事人陈述，重大热点事件以政法部门官方通
报作为核心信息来源，不随意采信网络零散
爆料。仔细核查每篇稿件的法律专业术语与
个人敏感信息，最大限度降低引发负面舆情
的隐患。

（三）推进采编一体化转型，打造报网联动
普法产品

打破纸媒与新媒体各自为战的运行模式，
实行一次采访、多平台产出。围绕基层治理、普
法宣传、优化营商环境等本土选题打造系列新
闻力作。兼顾报纸深度阅读与移动端轻量化传
播，让法治新闻报道更加贴合本地群众阅读习
惯，持续扩大基层法治宣传覆盖面。

（四）优化新闻叙事逻辑，创作有温度的法
治新闻作品

跳出单纯复述案情的写作套路，把法理叙
事和人文叙事有机结合；多捕捉调解员化解邻
里纠纷、干警上门开展便民服务、司法救助帮扶
困难群众的温情细节，特别在劳动纠纷、家事类
的民生报道中，既清晰写明合法维权渠道，又引
导群众理性处理矛盾，让法治新闻既能普及法
律知识，又能舒缓社会情绪，更好服务于基层治
理工作。

综上，全媒体时代，法治媒体是推进基
层法治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舆论载体。对于长
期驻守一线的记者来说，仅仅提升写作能力
远远不够，必须同步培育法治涵养、努力提高
舆情处置水平与新媒体创作能力。法治媒体
记者应扎根政法一线，深耕本土法治新闻选
题，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
用心用情讲述法治故事，为平安建设、基层社
会治理贡献新闻力量。

（作者单位：内蒙古法制报社）

行刑反向衔接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健全国家监督体系、实现“罚当其错”的关
键机制，其运行质效关乎司法公正与基层治理
法治化水平。当前，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已进入
实质化、专业化发展阶段，但基层检察机关在实
践中仍面临内部职能衔接不畅、行刑证据转化
规则缺失、跨部门协同乏力、监督反馈刚性不足
等突出难题。本文从法律监督视角出发，紧扣
高质效办案要求，提出通过构建一体化履职模
式、确立层次化证据转化规则、完善常态化跨部
门协同机制、借助数字技术赋能等路径，提升基
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一、基层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难
点

自《关于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
为监督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
见》实施以来，基层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与监督
力度呈稳步上升态势，切实填补了不起诉案件
后续监督的空白。总体来看，行刑反向衔接案
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案件类型集中于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诈骗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等高发轻罪领域；二是监督对象明确指向公安
机关，这与基层公安机关兼具行政执法与刑事
侦查衔接职能的实际情况相契合；三是监督成
效初步显现，但仍存在短板。例如，个别案件因
处罚必要性存在争议，亟须明确标准；衔接工作
面临跨部门协调、证据转化、反馈落实等配套机
制不完善的共性难题等。

（一）检察机关内部流程需要优化。在行
刑反向衔接的制度设计中，可处罚性审查承担
着法律责任梯度转化的枢纽功能，但检察机关
内部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
垒，职能衔接不畅，这一问题影响了“可处罚性”
审查的效率与精准度，制约了法律监督质效的
提升。刑事检察部门移送案件时，仅提供不起
诉决定书和核心刑事证据，缺乏对行政违法事
实、行政处罚必要性判断及刑事情节等关键信
息的系统梳理与全面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因未
参与前期刑事审查，对案件细节掌握不全、亲历
性不足，需重新梳理证据、核查事实，既造成“重
复性阅卷”、延长审查周期，又可能使具有独立

行政违法性的行为在移送环节被忽视，导致监
督链条断裂，使行刑反向衔接沦为对刑事认定
的简单依附或重复劳动。

（二）行刑证据转化缺乏统一规则。《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行刑正向衔接中行
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提供了法律支撑，但对
于行刑反向衔接中刑事证据能否被行政机关运
用，目前仍存在争议。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
定的证据种类可见，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
实验笔录等属于刑事案件特有的证据类型，而
现场笔录则为行政机关办案特有的证据类型。
在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行政机关如何对应适
用刑事证据，目前尚未形成定论。部分行政机
关对检察机关移送的刑事证据不予认可，要求
重新收集行政证据，这不仅增加了办案成本，还
严重影响了反向衔接机制的运行效率。

（三）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检察
机关与公安、市场监管等行政机关之间缺乏常
态化会商与研判机制，针对复杂疑难案件的法
律适用、“可处罚性”判断等核心问题，难以实现
及时高效的沟通，导致争议案件处理周期较长、
效率偏低。同时，行政机关以执法效率为导向，
与检察机关的监督导向存在差异，双方对行政
处罚必要性的认知分歧难以有效化解。从证明
标准来看，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与行政处
罚“优势证据”的原则差异显著，但基层对“可处
罚性”证明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尤其在存
疑不起诉案件中，证据是否满足行政处罚要求
的问题常引发争议。此外，行政法中“能够证
明”的规定较为笼统，双方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
存在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分歧。

（四）监督反馈与落实机制待完善。检察
意见的有效落实是践行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标
准的关键，但当前监督反馈与落实机制的缺失，
制约了监督实效，弱化了法律监督的刚性。一
方面，检察意见刚性不足。基层检察机关提出
意见后，部分行政机关存在不采纳、不执行或拖
延执行的情况，导致监督建议难以形成有效制
约。另一方面，内部监督存在封闭性问题。检
察意见的制发、跟进与反馈主要由行政检察部

门负责，形成“自我监督、自我评价”的封闭循
环。刑事检察部门对处理结果介入不足，案件
管理部门未充分发挥职能，监督工作局限于人
工化、个案化审查，既不利于保障检察意见质
量，也削弱了对外监督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导致
行刑衔接缺乏深层次监督，难以全面提升法律
监督质效。

二、基层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的优化路
径

（一）打通内部职能壁垒，构建一体化履职
模式。一是建立内部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信息
共享与标准统一。建立刑事检察与行政检察部
门案件同步移送、信息共享机制，为行政检察与
刑事检察部门一体办案提供便利；建立内部会
商机制，针对“可处罚性”存在争议的案件，由两
部门联合研判、统一意见，避免监督盲区，确保
审查标准一致，同时，细化职责分工，明确工作
流程和时限，保障监督链条衔接顺畅，提升审查
效率与精准度。二是探索行政检察提前介入机
制，推动审查关口前移。针对不起诉率较高、与
行政违法关联性强的轻罪案件，可探索由行政
检察部门提前介入；在审查起诉阶段，行政检察
部门检察官可受邀或主动参与案件讨论，提前
梳理行政违法要素，预判“可处罚性”并明确处
罚依据。这种前置审查既能为刑事检察部门作
出不起诉决定提供参考，也为后续制发检察意
见奠定基础，实现“刑事审查与行政审查”同步
推进，有效压缩办案周期、提升整体效率。

（二）构建证据转化规则，破解证据衔接不
畅难题。一是制定证据转化操作规范，统一审
查与适用标准。从指导法律适用的角度发布行
刑证据转化工作指引，明确刑事证据在行政处
罚中的适用资格、转化范围及标准。例如，书
证、物证等客观证据可直接移送；言词证据来源
合法、程序规范且能与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
时方可转化等。二是建立证据清单协同移送与
反馈机制，提升衔接效率。检察机关与行政机
关联合制定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证据移送清单，
明确证据转化类型、补强要求及证明目的，为执
法提供清晰指引；移送案件时分类整理证据并
附清单，确保内容规范完整。同时建立证据移

送反馈机制，行政机关收到证据后，需在规定时
限内反馈核查情况及采纳意见，既保障衔接流
程顺畅，也为“可处罚性”认定提供有效支撑。

（三）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消除标准认知
分歧。一是构建常态化、实质化的跨部门协同
会商机制。深化“府检联动”，与行政机关建立
行刑反向衔接联席会议机制，定期会商法律适
用等争议问题；针对复杂疑难案件，建立联合研
判机制，共同分析案情、明确“可处罚性”审查标
准，提升案件处理效率；针对行政法规定较为笼
统的问题，联合行政机关结合实际，制定“可处
罚性”认定指引，明确判断标准，减少实践争
议。二是恪守检察权履职边界，尊重行政权运
行规律。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属于法律
监督范畴，而非代替行政机关执法。检察意见
应明确违法依据、概述事实证据、提出监督建
议，但不宜细化处罚裁量尺度，需充分尊重行政
机关的专业判断权与裁量空间，移送过程中避
免过度介入行政执法。若行政机关对检察意见
存在异议，行政检察部门在复核并提出结案理
由前，可经检委会讨论后送达复核意见；若行政
机关仍有异议，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争议。

（四）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应用，提升衔接监
督效能。推动数字技术在基层衔接工作中的应
用，依托大数据等技术构建行刑反向衔接信息
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移送等环节的线上化、实时
化办理，动态监测行政机关履职情况，打破部门
间信息壁垒。探索通过平台开展智能化分析，
提升案件审查的效率与精准度，全流程动态监
督案件办理进程，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切实落
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

健全行刑反向衔接机制，是检察机关践行
高质效办案要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
重要举措。依托一体化办案模式凝聚内部监督
合力、通过统一证据规则夯实执法司法基础、借
助常态化联动拓宽协作格局、运用数字平台实
现全流程精准监督，推动执法与司法高效贯通、
有序互补，以能动精准的法律监督促进基层治
理走上法治化轨道。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人民检
察院）

浅析行刑反向衔接的实践瓶颈与优化路径
●王蕾● 武芊芊●田源

全媒体视角下法治新闻记者专业素养提升路径探析
●李亮


